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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研函〔2025〕21号
安徽建筑大学研究生课程调停课

管理规定
为进一步加强教风建设，严格教学过程管理，保障日常教学秩序的稳定，确保教学质量，制定本规定。
第一条 各教学单位和教师要切实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一位。课表一经排定，需保证上课时间、教室和教师的一贯性，不得随意变动，除特殊原因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自行调课、停课或由其他老师代为上课。

第二条 如因特殊原因必须调、停课的，根据课程理论课时的不同，每学期调、停课次数规定如下：  

1.理论课时≤32的课程，调、停课次数不超过2次；

2.理论课时＞32的课程，调、停课次数不超过3次。

第三条 调、停课申请与审批流程：

1.教师调、停课次数在第二条规定次数以内的，教师本人至少应提前三个工作日，登录研究生教学管理系统，填写调、停课申请表，经教师所在学院线上审核同意后，报研究生院培养科线上审批同意，办理相应调停课手续。

2.超出规定调、停课次数，因特殊原因需要调、停课的，教师需提出书面申请（附教学管理系统中填报的调、停课申请表），经教师所在单位分管教学的领导签字同意后，报研究生院院长签字审批，经签字同意后交研究生院培养科办理相应调停课手续。

第四条 办理停课的任课教师，须在课程考核之前完成补课，并办理相应的补课手续。

第五条 任课教师因突发事件（如生病）无法上课的，应在上课前告知学生和其所在单位教学办停课事宜。任课教师事后须及时补办补课手续。

第六条 未按本规定相关条款办理相应调、停课和补课手续的，视同私自调停课，按《安徽建筑大学研究生教学差错和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予以处理。

第七条 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
 
